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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赋能强本领
培养法律明白人

包头讯 为进一步提升全区农村牧区“法
律明白人”法治意识和调解矛盾纠纷的法治
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基层依法治理水平，8月
30日，由包头市司法局主办、石拐区司法局承
办的包头市第三期“法律明白人”培训班在石
拐区举行，培训班由包头市司法局普法与依
法治理科科长郄凤平主持，该局三级调研员
董志杰作重要讲话，石拐区白狐沟街道、大德
恒街道、吉忽伦图苏木、五当召镇的 60 余名

“法律明白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培训班上，内蒙古孚本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文以《乡村法律明白人、解析村里那些事》
为主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主线，
以“案例+法条”的形式详细讲解了农村牧区
常见的农民工权益、务工关系、土地承包经营
权等热点法律问题和规定，通过现场互动问
答的方式，充分调动了“法律明白人”的学习
积极性，不仅提升了其法治素养和业务能力，
更增强了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信
心和决心。

随后，包头市土右旗双龙镇“法律明白
人”陈浩、石拐区吉忽伦图苏木绍卜亥嘎查

“法律明白人”张忠，分别就如何发挥“法律明
白人”开展法律宣传、参与人民调解、提供法
律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做了工作分享，多
角度向大家传授调解方法及技巧，帮助“法律
明白人”理清调解工作中的疑点、难点问题，
切实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法律明白人”是普法与基层依法治理
的“生力军”。此次培训班采取“理论授课+
典型发言”的形式，既有深度法律理论讲解，
又有充分业务交流，对做好基层依法治理工
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马艳琴）

撑起少年“保护伞”
争做未来“护苗人”

包头讯 近年来，包头市青山区司法局高
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充分发挥普法宣
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和社区矫正等职能作
用，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和人
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从源头上减少和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切实为全区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加强宣传力度，增强法治意识。在包
头市松石学校建成生命安全教育体育馆，精
心为青少年学生提供安全教育、防范各种灾
害危险的体验式教育基地，指引未成年人珍
爱生命、遵纪守法。开展“民法典”“保护青
少年合法权益、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
校园欺凌”等法治进校园主题活动，切实增
强未成年人法治观念。充分发挥法治副校
长作用，采取专题讲座、集中宣传、以案释法
等方式，广泛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

优化法援服务，守护合法权益。开通未
成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简化申请手续，
从速审批、优先解答、优先受理、优先指派、优
先办理。对未成年人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
实现法律援助全覆盖，选派政治素质好、业务
能力强的律师承办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
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经济状况达到困难标准
的，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或代书服务。对留守、
疾病、残疾儿童提供预约服务、上门服务等工
作。

开展矛盾排查，净化成长环境。成立青
山区校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填补校园纠
纷调解机构空缺，为有效预防和化解校园矛
盾纠纷提供公正、规范、高效、利民的调解平
台。充分发挥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和基层司法
所作用，组织排查化解涉及青少年的民事纠
纷，在调处中坚持未成年人权益优先原则，同
时引导家庭力量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
好条件，充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推进社矫帮扶，助力回归社会。根据未
成年社区矫正对象身心特点，注重个案矫正，
开展个别教育，引导其以正确认知和价值观
顺利融入社会。注重保护未成年矫正对象的
隐私，单独存放、专人专管未成年矫正对象档
案，严格保密。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对未
成年矫正对象及特殊人群未成年子女开展心
理健康讲座，帮助其摆脱心理负担，转变思想
观念，增强法治意识，使其更好融入社会。

（路美）

海流图讯 8月22日，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中旗人民法院向乌拉特中旗总工会发送
了关于推动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工作
的司法建议。

该院通过发送司法建议，加强与旗总
工会协调沟通，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协同推
进“一函两书”工作，积极构建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共商、共促、共建的常态化、长效化工作
格局，进一步加强劳动者特别是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保障，及时纠正用工违法行为，
推动大量劳动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
芽，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收到司法建议后，乌拉特中旗总工会

高度重视，及时研究落实，当即决定向各用
人单位制发《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同时，
向用人单位负责人和在场劳动者开展普法
宣传，为大家讲解释明劳动合同的订立、劳
动报酬的支付、工伤保险缴纳等各方面的法
律知识。

（刘瑞萍）

运用“一函两书”制度保障劳动者权益

政协委员促和解
情法相融化心结

额尔古纳讯 8 月 26 日，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人民法院会同额尔古纳市政
协委员成功调解了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
纷案件。

孙某与周某系邻里关系，孙某为了
存放鲜花，于 1 月 17 日承租了周某的门
市，2 月 11 日，孙某承租的房屋内暖气管
道破裂，导致孙某的鲜花被水泡坏无法出
售，孙某为此与周某协商赔偿事宜，但无
法达成一致意见，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通过庭审，承办法官了解到孙某的
鲜花确实受到损失，责任应该由周某承
担，但孙某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损失的具
体数额，如果驳回其诉讼请求，将达不到
法律效果，也不利于化解纠纷。在征得双
方当事人同意后，额尔古纳市法院委托具
有丰富调解经验的政协委员、额尔古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薛永理开展协商调
解工作。在调解过程中，薛永理通过面对
面、背对背等调解方式分别劝导双方当事
人，并深入现场实地查看，耐心调解。同
时，法官还通过原告的委托律师做当事人
的工作，最终双方当事人打开心结、握手
言和。 （郝福秀 特日格乐）

送上锦旗表谢意
“执行110”获赞誉

巴彦浩特讯“感谢法官，这是我特
意制作的锦旗，以表达我的谢意。”申请执
行人李某与张某一大早便来到阿拉善盟
阿左旗人民法院，为该院“执行 110”团队
送来锦旗。

此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经法院判决
生效后，被执行人应支付拖欠申请人的案
款及利息。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一直未
履行，申请人于 2019 年 8 月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向被执行
人下达了法律文书，责令其履行还款义
务，但被执行人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执
行干警多次走访也未能找到被执行人，无
奈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8 月 15 日，

“执行110”干警根据举报线索得知被执行
人行踪，并于次日清晨将被执行人拘传至
法院。由于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且未报
告财产，双方当事人亦未达成和解，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执行法官对其采取了拘留
15日的强制措施。 （刘佳）

播撒法治“种子”
远离校园霸凌

城关讯 为推动法治副校长2024年“以
案说法”专项行动走深走实，8月26日晚，乌
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员额法官、法治
副校长郭咏梅走进兴和县职业高中，为全
体师生讲授了一堂法治教育专题课。

在授课过程中，郭咏梅紧扣主题，通
过提问互动、图像展示等方式，深入浅出
地讲解了青少年在学校期间的权利与义
务、常见违法犯罪行为及其处罚标准等内
容，并结合鲜活的案例剖析了潜藏在身边
的违法犯罪问题。同时，借助大屏幕播放
了反校园霸凌短视频，清晰直观地呈现了
校园霸凌给受害者带来的身心损害、施暴
者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以及遭遇校园霸
凌应该如何自救、他人如何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课后学生们表示，要做阳光健
康、乐观向上、团结友爱的新时代好学生，
坚决不做校园霸凌的实施者与旁观者。

（郭成 张珍艳）

卓资山讯 日前，乌兰察布市卓资县人
民法院在内蒙古伊东集团东兴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挂牌成立了驻企法官工作站。卓资
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姜永利、内蒙古
旗下营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勇俊、内
蒙古伊东集团东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党总
支书记王小龙等共同为法官工作站揭牌。

姜永利强调，驻企法官工作站是人民法

院为辖区企业提供司法服务的平台，是人民
法院延伸司法职能、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的重要举措。法
官工作站的主要职责是为企业提供法律咨
询、法律风险提示、诉前解纷等司法服务，旨
在进一步增强企业和职工的法律意识，帮助
企业从源头预防和化解法律风险，打通了司
法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马琳）

卓资县法院首个驻企“法官工作站”揭牌

呼伦贝尔讯 近日，海拉尔铁路运输法
院与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召开协
作交流座谈会，该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宝
柱详细介绍了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在生态环
境保护和司法服务环境治理方面的工作开
展情况。

座谈中，就已设立的“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站”为讨论重点，围绕生态司法保护、生

态司法修复、法律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与
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进行了深入
探讨，并提出构建“生态司法+”保护模式，
逐步建立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联动
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汇
聚多方合力，加强交流协作，做实打响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新品牌。

（李莹）

加强协作交流 共护生态安全

树林召讯 近日，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人民检察院党支部与荣信化工纪委党
支部共同走进达拉特旗廉政警示教育基
地开展联合党日活动，通过“检企共建”活
动，赋予检察护企“红色动能”。

参加活动的全体党员在讲解员的带
领下，依次参观了“激浊扬清、百年廉洁筑
忠魂”“警钟长鸣、重拳高压惩贪腐”“沙

唱水清、奋力笃行谱清音”三个篇章。通
过图片、文字、视频等形式感受廉洁自律
表率与腐化堕落典型形成的强烈对比，感
悟职务犯罪人员失去自由后的悔恨、沉痛
反省和他们对自由的渴望。通过警示教
育，教育引导全体党员知敬畏、存戒惧、守
底线。

（薛敏）

党建引领聚合力 检企共建谋发展

包头讯 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检察院把
学习作为统一思想、凝心聚力、高效履职、
攻坚克难的制胜法宝，积极创建学习型检
察机关，着力推动检察工作提质增效。

该院每年制定学习教育培训计划，积
极订购各类学习资料，推动领导干部上讲
台，该院全部院领导、员额检察官、业务骨
干上讲台授课，带动全院转变理念、更新知
识、提升能力。

该院聚焦实用性和针对性，积极开展
微宣讲、微党课、知识测试、重温入党誓词、
观摩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活动，主动参与
上级检察机关各类业务专题讲座，着力提
升检察人员专业能力。此外，该院注重思
辨“赋能”，倡导“检察办案＋总结思辨＋建
章立制”的一体化工作理念，成立各类学习
小组，通过举办读书分享、青年座谈会，引
导检察人员强化终身学习意识。 （杨越）

积极创建学习型机关 推动检察工作提质效

本报讯（记者 宋宏颖 通讯员 高飞）
今年 5 月，赤峰市巴林左旗人民检察院
邀请旗政协委员共同走进内蒙古乌力吉
沐沦河国家湿地公园进行实地勘察。在
走访过程中发现，该湿地公园存在垃圾
污染水域、候鸟迁徙期间缺乏有效保护
措施，以及周边基础设施窨井盖缺失等
问题。这些状况不仅威胁到该地区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还可能导致游客在
游览时遇到危险。巴林左旗检察院针对

走访中发现的问题，向相关行政机关发
出了检察建议书。相关行政机关对建议
书内容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积极的整改
措施。

前不久，巴林左旗检察院再次邀请
市旗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湿地景
区开展了“回头看”工作。整改后的湿地
公园面貌焕然一新，各项制度措施更为
完善，湖水变得清澈透明，展现出一幅生
机勃勃的景象。

以“检察蓝”守护“湿地美”


